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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規 範 憲 法 審 査 聲 請 書
j

確 定 終 局 r|W f 高 今  

裁 判 案 號 ,(?〇耷ft 1：复(一
V

身分證字號：

住 居 所 ：

送 遠 處 所 ：

電 話 ■

1 茲 依 （憲法訴訟法〉第 5 9條 第 1 項之規定，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：

2 主要爭點

4

5

6

7

8 

9

10

11

12

13

一 、 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> 第 4 條第 1 項製造、運輪、販賣第一級毒 

品罪之規定，是否侵害（中華民國憲法> (下稱憲法）第 1 5條保 

障人民之生存權？ ^

二'系爭規定是否侵害《憲法》第8 條保障人民之人身自由？

三 、系爭規定是否.違反（憲.法> 第 7 條之平等原則？

審i客體

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》第 4 條第 1 項 （下 稱 「系爭規定」）。

確定终局裁判案琥

/ |；f#irC 法 院 ⑽ 年 ^ ㈠字笫 M  / 號刑事判決（整證 1 )。

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

系爭規定應受違憲宣告，並自本判決宣示或公告之日起失其效力。

14 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

15

16 

17

壹 、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目 的 ：

為聲請人涉犯毒品案件，認喊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侵害 

人民受 < 憲法〉第 1 5條保陣之生存權、第 8 條之人身自由，並違

18 反 第 7 條 之 平 等 原 則 ，爰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理 由 如 下 ：

19 一 、於 8 8年公布之司法院釋字第4 7 6號解釋，忽略人民基本播利

20 之保陣，長年受實務及學界之檢討，實應予重新檢視，行變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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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; 解釋之必要（龜 8

2; 二 、系爭规定所定「死刑」之法律效果，直接刺奪（憲法> 第 15 

3 ! 條保陳人民之生命權，參 照 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〉〔下

4 ； 稱公政公約）第 6 條之意旨，其當1 對人民生命權之态意制

5丨 奪 ，顯屬違憲

6: 三 、系爭規定定有「死刑或無期徒刑」之法律效果，屬 對 〈憲法>

7| 第 1 5 條保障人民之生命權及第8 條之人身自由最嚴重之限

8 ； 制 ，應採嚴格審査標準。再考諸毒品犯罪之统計及對於重刑化

9 效果之批評，系爭规定顯未艇通過比例原則之檢驗

10 1 ，並 已違反罪刑相當

n | 原 則 及 砂 關 ，顢>*違.《

12: 四 、系爭規定之法定刑僅有「死刑、無期徒刑」，未能充分反映不
I

13

14

15

16 

17

涞行為之内涵，顧為立法之恣意，而違反平等原則（_ • _

贰 、基本權遣受不法侵害.之事實及所涉之憲法上權利：

一 、案情摘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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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3

4

5

6

9

10

11

二 、所涉及之基本權：

(一）  〈憲法〉第 1 5條 ：「人民之生存權、工作權及財產權，應予保

障 。」 J

(二）  < 憲法》第 8 條第 1 項前段：「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。」

(三）  < 憲 法 >第 7條 ：「中華民國人民，無分男女、宗教、種族、 

階級、黧派，在法律上一律平等。」

三 ' 按 （憲法訴訟法〉第 5 9條第 1 、2 項及第9 2條第 2 項規定，本 

件應於 1 1 1年 7 月 4 日前聲請。聲請人爰於法定期間内向鈞 

庭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

參 、確定终局裁判所適用法规範違憲之情形：

聲請人對本案所主張之立場及見解如下：

12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
20 

21 

22

23

24

25

26 

27

一 、於 8 8 年公布之司法院释字笫476 ife解 鞸 ，未 fe就罪刑相當康則 

以客觀揉準赛査；1 過度限縮量刑空間，耒]fe破保雅贵原則及個 

案 正 義 ，而有違反比例原則、丰尊濂則之批評：甚至過於以「國 

民法威情！來掸衛特別刑法，忽略基本禮利的保障。逾 2 0 年來 

其屢受宥務及畢界之檢討，竇應予重新檢視，行變更解釋之必要：

(一）上開解釋顯未實質進行比例原則審查：

1 、上開解釋固揭示應審酌（憲法〉第2 3條所要求之目的正當性、 

手段必要性、•限制妥當性’惟妇觀解釋及理由書内容，其僅一 

再毪调 <會清煙畚條例> (即現行之 <舂品危害防制條例））_的

^ 法 目 的 》顯来 f y a 行比例康則鏖査：____________________

...乃特別為肅清煙毒、防制毒品危害，藉以維護國民身心健 

康 ，進而維持社會秩序，俾免國家安全之陷於危殆。因是拔 

其貽害之本，首予杜絕流入之途，即著重煙毒來源之載堵’

以求禍害之根絕。_______ [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

而隨即逕稱: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…而製造'運輸、販賣行為乃煙毒禍害之源，其源不斷’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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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2

3

4

5

6

7

8 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
20 

21 
22

流毒所及，非僅多數人之生命、身髏受其侵害’并社會、國 

家之法益亦不能免，為害之鉅，當非個人一己之生命、身體

法益所可比擬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從而直接得出下述結論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…此等行為之以特別立法嚴厲規範，當已符合比例原則。

2 、許宗力大法官h 許潷天教授2密《為 ，上蘭解ff並来實質進行 

比例康則的拿查典检視。強 谓 「立法目的,相奮重大 *並不能 

奮然解免訧「立法手段，應進行實質之比例康則奪查。尤 其 ， 

以剌奢人民的生命、永久自由趲為手段，是否fe狗有效地速成 

立法目的維護？有無立法事膏的支撞？是否因而费人民纒利 

遢度侵害？若 否 * 為什磨没有？手段舆目的如柯均衡？皆来 

見憲法審查的標準與操作。

(二）再觀諸上開解釋之理由書，反而見人權保障之標準，竟因模糊 

之國民期待及法感情而遭棄 守 ：

上開解釋謂：
1"" 1 ~ 1. 1 1 " — |二

立法機關本於一定目的，對於特定事項而以特別刑法規定特別I 

之罪刑，以別普通刑法於犯罪及刑罰為一般性規定者，倘該目 

的就歷史淵源、文化背景、社會現況予以觀察，尚無違於a 民 

之 期 待 ，且典 a 民法的威情亦相契合•自旗謂其非属正 當 。... 

因是拔其貽害之本，首予杜絕煙毒流入之途，即重煙毒來源•之 

載堵，俾能清其源而遏其流，以求根絕。兹i 造 、運 輪 、阪费 

乃煙舂之福通，若任今因循蟾顧•則吸含者日眾，漸 染 曰 深 ，

司法院释字第6 6 9 號許宗力大法官解釋協同意見書第7 頁 :「本洗早期之釋丰第四七六 IM M f 
訾嫌：就法定刑规定 1•尤不箨蕈议镅人之At俊兴撕•蚊以否定立法之償值嬗集其保守的應度  

即是出於恐怕鏖查波於人卞言床的考量，而遂邐不嫵有所突破•不 過 ，上遽B 象曇寧突顯任麯 

探求客簏比較榣單，憑 以 與 断 别 苛 路 典 否 的 鈐 妻 ，而不應是故棄刑度之司法塞鲞的缓由 * ,

许澤天，〈刑法规範的基本相審查一作為刑事立法界限的比例原則〉，（憲法解释之理輪舆實務〉

苐 7 輯 上 冊 ，2 0 1 0 年 . 頁 302 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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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3

4

5

6
7

8 

9

10
11

12
13

14

15

16

流舂所及*非僅多數人之身》法益受其侵窖，#杜 會 a 家之法 

益亦不能免，此鼓馨非遠。是射於此尊特定之行為置予非難，

並特別立法加重其刑賣，自伤本於現f 之考董。_____________

其認立法目的正當、與國民法感情相符，即車予承铤重刑化之 

合憲性，未就保障生命權、人身自由的償值進行衡量5。且解 

釋稱特別立法加重刑貴，係本於「現實」的考量，然現實上是 

否能確實、有效連成立法目的？個別的生命權、自由禮價值， 

何以面射多數人的法威情，就完全退嬢、紊 守 顯 不 符 現 今  

我B 憲法所揭示之人椹保障揉準a

(三 ）違憲審査之實tt輪 设 ，不應止步於重刑化下的立法形成：

承前，上開解釋未表明具體審查之標準與操作方式，又一味強 

調立法目的之重大，而逕得出糸爭规定之特別立法予以重刑化， 

「當非個人一己之生命、身馥法益所可比叛p 訧如何進行衡 

鼉之論後則付之« 如 。難以捉摸的利益衡量1看不出審查的客 

觀性。長期以來，以刑蜀作為镳家螯制手段，以及刑度之決定> 

固多尊重立法形成，惟随時間之演進暨法治之發展，fe近年鞸

17

18

19

20 

21 

22

23

24

25

憲會務，案已趙向谢特別刑法之重刑规定，採取更豬桎之尊査， 

除射重刑沣濫予以警示，更是夤人民墓太禮利的保談的重視。

(四 ）考諸系爭規定之立法事實，於上開解釋至今已有所不同，一為 

其作成於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> ( 下稱公政公約）生效 

前 ，再者其亦無法符合現行實現實務之人權保障標準（司法院

) 。且當時作成解釋

並未考量個案之審查標準，致無具體、細緻的審查結論，僅抽 

象以「治亂世用重蜀I之概念爲其银定合窻之理由，f 已不符

現代人椹保障所需，應有捕充戒變更解鞸之必要° 3 4

3 張天一 .〈對重刑化政策丁販賣毒品罪之檢討 >，〈月旦法學雜誌〉第 1 8 0 期 ，2 0 1 0 年 ，頁 113-

4 黃 舒 芄 ，〈「價 值 」在憲法解釋中扮演的角色一從释字第6 1 7 號解释後起> _ {憲法解择之理徐舆

實務） 笫 6 裨 上 冊 ，2 0 1 0 年 ，頁 196 197 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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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二 、系爭規定所定「死刑」之法律效果，直接剝奪（憲法〉第 1 5 條

2 保陣人民生命權，麥照〈公政公約〉第 6 條意旨，當屬對人民生

3 命權之恣意制奪，*屬 違 憲 ：

4 (一） （惠法〉第 1 5條明文保障人民生存權，但因其規定簡略，就

其具體意涵及保障範圍，應參酌（公政公約〉及國際人權法。 

又 （公政公約〉目前全球已有超過1 6 0國簽署，早已具有強行

國際法之地位，合先敘明。

8

9

1〇

11

12

13

14

15

16 

17

(二 ）按 （公政公約〉苐 6 條規定：「人人皆有天軾之生命權。此一 

權利應受法律保障。任何人均不得被恣意剝奪生命 （ No one 

shall be arbitrarily deprived of his Hfe ) 。」又國陳人禮法學 

理 上 ，大 多 將 笫 3 句理 解 為 「恣意 剝 奪 之 禁 止 ！（the 

prohibition of arbitrary depTivation) ， 為不應受同 

俺 笫 2 句彤攣，亦即不應將「态 t  |的涵義侷限等同於「違 

逢丄L換言之，對 於 「恣意」之解釋應予從寬，舉凡剝奪生命 

的決定若不適當、不符正养要求、欠缺可預測性、反覆無常性 

與不成比例性，且與英美法中經常使用之「未經法律之正當程 

序」說法同其意義。縱使決定合法，但只要構成恣意，均應屬

18 之 。

19 (三 ）聯合國人權事務娄員會於第 3 6 虢一般性意見第 1 、8 頁 ，針

20 

21 

22

23

24

25

26 

271

對上述第6 條生命權保障條款之解釋指出：_________________

5 . ( 公約〉第六條第二、第四 '第五■與第六項規定了具體的■ 

保陣措施，以確保尚来廢除死刑的締約8 除货情節最重大 

之罪外•不逋用死剂，而瓣於情節最重大之探，僅在最特 

殊的情沉下和在最星格的限制下遗用死刑.

* * *

3 5 . 「情筘最重大之罪,一詞必須作JL格解讀，僅限於涉及故 

意殺人的極JL重罪行。在笫六俺的架構内，来直接和故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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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致死亡的罪行，如謀殺夫逢、貪腐及其他經濟和政治罪 

行 、武裝搶劫、海盜行為、鄉架以及泰品和性犯罪儘詧具 

有農重性質，但絕不 fe作爲判處死刑的理由 a 同樣地，有

限度地參與或共犯即便情節最重大之罪，例如岛謀殺提供 

實際工具，也不能作為判卷死刑的理由。締約國有義務審 

查其刑事法律，以確保不對未構成情節最重大之罪的罪名 

判處死刑。締約國還應搬銷對未構成情節最重大之罪的死 

刑判決，並採取必要的法律程序，對此類罪行已被定罪的 

人重新判決。

依上開意見，情節最嚴重罪行，須限於涉及故意殺人的極端嚴 

重行為。也就是說，犯罪行為若非直接與故意導致死亡，即使 

行為本質相同，亦不能作為判決死刑的基礎。另一方面，是否 

屬情筘最嚴重之罪行，除判斷是否屬直接故意致死外，還須考 

董共犯或共同正犯的參輿&度。即使共同犯罪之部分屬於直接 

故意致死之犯行，但犯罪行為人所參與的轾度並非決定性的關 

鍵地位者，就此情形，也不能判處死刑4是 第 3 5段意見清楚 

硪 認 ，有 關 「犯罪參輿襄度 I 一 事 ，也是死刑量刑時重要的量 

刑摩酌事項。

(四）上開意見，亦規最高法院 1 0 5年廋台上字篥 1 4 1號刑事判決 

援用，锝運輪第一級喜品罪顯然不符合公约所講情節最嚴重罪

行 之 情 形 ，進而 將 此 部 分 「凍 結 1遘 用 ：____________________
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就運輸第一級毒品所設之法定刑度，為死刑 

或無期徒刑，關於死刑部分，其於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内 

國化後，依該公約第六條第二款規定「非犯情節最重大之罪， 

不得科處死刑」，及依人權事務委員會相關解釋，所 謂 「情節 

最重大之罪」，限 於 「‘蓄意殺害並造成生命喪失」者方屬之 

則運 檢 笫 一 級 畚 品 罪 ，斯然並不符合上開之情 g 聂重大之情

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r \

形 ，該罪有蘭死刑之處ft錶巳形同被洗结》但仍不分犯罪情沉 

及豬杲如何，概以無期徒刑為法定刑，立法甚嚴，有導致檜法

失平之虞 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(五） 是上MM際人糂法之解鞸，亦已為我國實務所引用、接受之人

權標準。是以，就 （憲法> 第 1 5條所保障之生命權，應以上 

開國際人權法之解釋為内容，應屬無疑。r

(六） 綜上所述，不論生命權保障及死刑存廢之爭議，可知販賣、製 

造 、運輸第一級毒品罪非屬情節最重大之罪，以死刑為其法定 

刑已屬於恣意剝奪，顯違反（憲法> 第 1 5條 及 （公政公約〉

第 6 條保障人民生命權之意旨，應屬違憲。

(七） 退步言之，系爭規定所定「死刑」之法律效果亦違反罪刑相當 

原則，從實證統計上亦無法通過手段適合性原則之檢驗，於嚴 

格審查標準下，亦屬遠憲（詳如後述）。

三 、系爭規定具「死刑或無期徒刑」法律故果，係 對 （憲法〉第 1 5 條 

保障人民生命權及第8 條人身自由之最嚴重限制，應採嚴格婁査 

標 準 。再就毒品犯罪之统計及對於重刑化效果之批評，系爭規定

未 嫵 通 過 〈憲法〉笫 2 3 條比例原則檢驗，並已違反罪刑相當原/•

則及罪貴原則，類屬違憲：

(一 ）系爭規定係對人民人身自由之最嚴属限制：

⑴ 按 （憲法》第 8 條 第 1 項前段規定:「人民身碰之自由應予 

保 障 。 、 參司法院釋字第6 6 9號解釋理由書指出，限制人身 

自由之刑莉，乃蕨重限制人民基本糂之不得巳的最後手段， 

法定刑度之高低應輿行為所生之危窖、行為人贵任之輕重相 

符 *始符合罪刑相營原則。

(2)又系爭規定之法律效果，除前述之死刑外，為無期徒刑，其 

刑度種類、程度涉及人身自由之永恆剝奪，當然是針對人身 

自由之直接、最嚴重之侵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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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申言之，〈憲法〉第 8 條為人身自由保陳之明文規定 > 且因限 

制人身自由之刑罰爲讲人身自由之蕨重技創，立法目的除須 

符合具備重要特定法益，且刑罰手段，須符合比例原則之要 

求 ，且法定刑度之高低，更需輿行為所生之鬼害、行為人贵 

任之輕重相符，始符合罪刑相當廉則。

(二 ）系爭規定定有「死刑或無期徒刑」之法律效果，應採取「嚴格」 

審査裸準；就立法事實之調雀，亦應採取「強烈内容審查」之 

審 查 密 度 ：

1 、 司法違憲審查，針對不同之事務領域、本於權力分立之考 量 、 

所涉及基本權之種類及内涵，法律所欲追求之目的性質等要素， 

我國近年之相關大法官解釋，業已發展出寬嚴不同之審査標準。 

參諸許宗力大法官於司法院釋字6 6 9號解釋協同意見書，即 

表示「特 別 刑 法 ,之重刑規定，其性質上是厫峻的例外立法_， 

特別容甚產生重大違反艟糸的檟值判斯，應採嚴格審查裸率_51

2 、 又系爭規定係欝人民之生命禮、人身自由核心内涵的直接、嚴 

重 剝 奪，是以，不論從基木嫌侵審的種類、範 圍 ;事務領域、 

權力分立角度（違反一般刑法體系正義的例外規定）等考量1
j

皆應採取最嚴格之審查標準。故在立法目的上，應在追求特別 

重要之公共利益 *且手段必須是聂小侵害 ;而在立法事實之調 

查上，應採取「強烈内容審查」之審查密度。

(三 ）毒品犯罪率始终未予降低，顯見系爭「死刑或無期徒刑」之重 

刑 规 定 ，根本無助於立法目的之達成，違反手段適合性原則：

1 、就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，已如釋字第4 7 6號解釋所述。然系爭 

規定應係抽象危除•犯之规範糢式，主要目的在保護不特定多  

數人的生命、身饉輿健康。惟涉犯系爭规定蓴行爲，是將喜品 

帶進消费者可得支配的範圍内，基本上並来直接侵害到嫌買

司考院释字苐6 6 9 號許宗力大法官解释協同意見書苐3 頁 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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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的身 I t健 康 ，更夫f t 侵審到不特定多數人的身髏健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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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、經 查 ，系爭規定之立法沿革及法定刑如下：

(1) 6 2 年 （戡亂時期肅清煙毒條例〉第5 條第 1 項 ，刑度係唯一

「死刑」13

(2) 8 0 年 （肅清煙毒條例〉第 5 條第 1 項 ，刑度為「死刑或無期

徒刑」。

(3) 8 6 年 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〉第 4 條第 1 項 ，刑度為「死刑或 

無期徒刑；處無期徒刑者，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」。

(4) 9 8 年修正提高無期徒刑得併科「二千萬元以下罰金」；

(5) 1 0 8年再提高無期徒刑得併科「三千萬元以下罰金」。

就此可知，除 8 0年修正唯一死刑之規定外，迄今之修法均以 

「死刑或無期捷刑」為基嫌，暴屢再予重刑化。立法意旨既在 

「肅清煙毒，防制毒品危害」，則有必要參諸實證統計以瞭解 

其實際效果。

3 、參照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編製之1 0 9 年 〈中華民國刑案 

統計〉第 30-31頁、2 0 6頁 ，1 0 0年至 1 0 9年之毒品犯罪部分 

之刑案統計資料，製表如下：

屋年秦品犯罪之發生率發生件數及嫌疑人數

166年 101年 10全牟 勤 年 104年

畚生率
(#/十*人 198.33 189.09 171.90 163.94 211.30

發太#數 45,999 44,001 40,130 38,369 49,576

嫌疑人數 48,875 47,043 43,268 41,265 53,622

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

發生率
. 千蒸人 233.34 248.41 235.28 199.33 192.90

發主件數 54,873 58,515 55,480 47,035 45,489

嫌疑人數 32,888 62,644 59,106 49,131 47,779

為清楚表示毒品犯罪之發展趨勢，再將上表製圖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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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上開實證資料顦示，由 1 0 0年 至 1 0 9皁 的 旄 计 趨 #可 知 I 

奏品犯罪之發生率、發生件數、嫌礙：人數尊貌計，不僅無下降 

趙 勢 ，1 0 3年 至 1 0 6年 間 ，發生率及發生件數更大裼攀升。

4 、值得注意的是，1 0 4年立法院热第三圾及第四級舂品有日益汜 

濫趙勢，為求电阻，分別提高< 4 品危審防制备例》笫4 條第 

3 項及第4 項之最低法定刑。但從上述统計可知，對早&失衡 

之重刑化立法而言，再提高法定刑，也無法收■犯罪防制之效。 

5>由上可知，重刑化之制栽规範，農重欠缺规笼之實效性及實设 

的科學性支持。學者王皇玉即於〈論販賣毒品罪〉5第 265-266

頁 指 出 ：____________________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從實證調查研究可以得知，影響一個人是否從事販會舂品行  

為 ，被列入考量的因紊，主 黍 在 於 被 抓 風 的 高 低 、犯葬獲利 

大 小 ，以及犯罪人本身對於供給秦品行為在道德上的自我譴賁  

租 度 。至於重刑威杜往往並非考盧的重點》此外德 a 亦有f 镫  

研究指出，真正能夠減少毒品在社會流通的蘭键，應該在於犯 

罪追拆的效率，而非刑罰的輕重"因 此 ，重荆化刑费的成姑作 

用 ，舞 於 #阻 販 费 舂 品 行 為 ，其實是有限度的。…

6 王 皇 玉 ，（撿販貨毒品罪〉.（政大法學評铪〉第 8 4 期 ，2 0 0 5 年 ' 頁 22 5 - 2 7 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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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、 又學者張天一亦指出，刑法給予製造、運輸、或販賣毒品者越 

嚴重處罰時，固然降低供給者意願。然供應量減少，市場價格 

隨之升高，願意承擔較大風險的毒品供應者，獲利程度也增加。

另一方面，也可鉋因為高獲利而吸引另一批人，從事供應舂品 

之 行 為 ，是否必然湞杯舂品相騙犯罪，仍存在薯不少疑問^ 

觀察歷年毒品犯罪统計，亦可得出相同結論。

7 、 系爭規定固以重刑化、抽象危險犯之模式，目的在保護不特定 

多數人的生命、身體與健康，為肅清、防制毒品危害，惟由前 

述實謹數墟顧示 > 多年東泰品犯罪不僅未有穩定下降，甚至中 

M還有攀升現象。擊老亦指出，以重刑化的立法防制泰品犯罪， 

理論面言不僅毫無依掖，反而存在不少質疑。就此可知’規範  

的重刑設针，於蕨格塞査棵準下，系筝视定已無從速其目的， 

而顏不該當手段遗合性龙則之委求■»

(四 ）系爭規定不諸行為人犯罪情節輕重，一律為「死刑或無期徒刑」 

之 規 定 ，有違罪刑相當摩則，飆 違 反 （憲法〉第 2 3 條比例原 

則而違憲：

1 、如前所述，前述最高法院1 0 5 年废台上字第141 Sfe刑事判決

摁 為 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：_____________

…仍不分犯?!情沉及結果如柯，概以無期徒刑為法定刑，立法

甚 廒 * 有導致情法失平之 I 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2 '針對特別刑法，不論行為人犯罪情筘之极重均科以死刑或無期

徒 刑 ，致罪刑不相當，顯違反（憲法〉第 2 3條之比例原則：

(1)按司法院釋字第66 9號解释就〈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> 第 

8 條第 1 項規定是否法定刑過重，侵 害 〈憲法> 第 8 條人身 

自由之問題，認為：

張 天 一 ，〈释字第四七六號解釋的遠珠之慽一試論毒品犯罪之相關問題〉，（月 旦 法 學 雜 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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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惟系爭規定所禁止製造、運 輸 、販賣之客體相對廣泛，-  

部分殺锯力較低之空氣槍，亦在處覇範圍内•。基於蕷防犯罪 

之 考 董 ，立法機 M雖将•以特別刑法設置較高之法定刑，但其 

對構成要件該當老，不捻扞為人犯罪情筘之輕重，均以無期 

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廋自由刑相繩，来能其 f t考董 

行爲人遑法行為之惡害惫廋，夤違法情節辍撤、顯可愐恕之 

個 案 ，可 fe構成顧然過哿之處罰，而無從兼顧實質正義。... 

倘人民僅出於休閒、娛樂等動機而改造合法之空氣搶，雖已 

達殺傷力標準，但若其殺傷力甚微，對他人生命、身 體 、自 

由 、財產等法益之危險甚低，或有其他犯罪情節輕微情況， 

法院縱適用刑法第五十九條规定的減其刑，最低刑度仍達二 

年六月以上之有期徒刑，■無從具I I考量行為人所應 f t贵任之 

輕 微 ，而為易科罰金或緩刑之宜告，尚嫌情挺法重，致罪贵

奥處箚不相黉應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(2)•次按4 法院釋字第7 9 0號解釋理由書，就 （毒品危害防制條 

例）第 1 2條 第 2 項 「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罪」，

認其法定刑違反罪刑相當原則，侵害《憲法〉第 8 條人民人

身自由：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惟系爭規定一所稱「栽種大窳,，其其艘情形可包含裁種數董 

極少至大規糢種埴之情形”涵蓋奠■面拯廣■■基於預防犯罪之 

考 量 ，立法機關雖得以特別刑法設定較高法定刑，但其對構 

成要件該當者，不輪行為人犯雅情筘之輕重，均 以 5 年以上 

有期徒刑之重度自由刑相氟》法院難以具醴考董衧為人違法 

行為之危害租度，對違法情筘輕教之個索（例如栽種數量極 

少 且 僅 供 己 施 用 尊 縱 速 用 刑 法 笫 5 9 條规定酌減其刑，最 

低刑度仍遑2 年 6 月之有期徒刑，無從具醴考量行為人所應 

1 負责任之輕徽，為易科罰金或緩刑之宣告，尚嫌情輕法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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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罪眚典處费不相當，可能嫌成顧然遢苛之皮罰，而無從兼

顧資質正義。...
- -■丨一 . … 1r

(3)是以，對照同樣是保護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、身技安全之搶 

項管制以及相同之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〉規 定 ，大法官巳清 

楚揭示：不論犯罪情節魑重，一揀處以相同重刑，熟從兼顧 

資質正義•且縱適用〈刑法> 第 5 9條規定酌減其刑，仍有 

違罪刑相當原則。尤有甚者，不只栽種大麻有供自己施用、 

醫療目的之少量栽種行為，販賣毒品犯罪亦有小額販賣或藥 

物交換網絡。板搲英 8盧■斯犯 IMH耋 ，有 5 4 %施用舂品者  

舂品來琢為朋发而非春集。此種熟人■物交換網綹是為了避 

免接觸真正暴力犯罪老，亦降低被捕風除 |而彼此互通有無，

巳為晚近犯罪學所聪識“然而，此種小額.或互惠之毒品供給 

卻一律被認定為販賣毒品罪，以無期徒刑為最低之法定刑。

(4)就此，系爭蚬定一揀蠡以死刑或無期徒刑之蜃化重刑，未能 

具I t考量行為人違法行為之惡審程度，錡違法情節耝徵、顢 

可愐恕之個窠構成 I I然遇苛之處覇，應違反罪刑相當麂則。

3 、又比較「轉讓第一級毒品罪」刑度，顯見系爭規定法定刑有失 

均衡：

⑴ 按 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> 第 8 條 第 1 項規定••「轉讓第一級  

泰 品 老 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一百

萬元以下罰金。」

(2)比較系爭規定與「轉讓第一級毒品罪」之規定，構成要件為 

「轉讓」與 「製造、運輸、販賣」之差異，法定刑卻天差地 

別 。單以「轉讓」毒品行為之性質觀之，行為人同樣無法控 

制毒品可能造¥ 的损害程度與範圍；遑論「營利」本身的概 

念 ，並不具有負面的償值判斷結杲，且實務上論斷製造及運

8 林 俊 儒 ，〈減刑规定與罪刑相當原•則••從释字第7 9 0 蜣反思重刑化的鮝品政策 "〈月旦 *事法  

報告〉第 4 5 期 • 2 0 2 0 年 ，頁 17-28 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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輸行為，並不以「營利」為限。然而，縱就損害的範圍與程 

度未見類著差異，法定刑即由7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層升至無 

期徒刑或死刑，實難通過（憲法》第 2 3條比例原則檢驗h

4 、再從實質上法益侵害的態樣相較，系爭規定之重刑，均遠重於 

一般刑罰規定而顯未符艘系正義：

(1)就與其他刑法條文之比較，可參照如下條文：

a.  對於直接侵害生命、身體法益的實害犯，最嚴重的是<刑 

法〉第27 1條 「殺人罪！，處+年以上有期徒刑、鼽期捷 

刑或死刑。

b .  對不特定多數人生命、身體、健康法益之浸害，〈刑法〉

第 185-1條 「劫持交通工具罪I則處死刑、無期徒刑成 

七年以上有期徒刑•

c.  以危害不特定多數人健康之行為觀之，〈刑法》第 191-1 

條「流通含品下舂之罪丨之法定刑為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 

致死老處無期徒荆或七年以上有期块刑；致重傷者 1處 

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(2)反觀系爭規定，對於一本質上僅帶給不特定人之生命、身體•‘ 

健康抽象危害的販奮喜品行為 1呒来 t 際速結造成他人死亡、 

重僅之結果，卻被科以剝奪犯罪人的生令或终生自由的方式  

盖 置 。學者王皇玉亦指出，如此的刑罰規定，f 己形成刑法 

整A 规麓内部償值之高度干一致性，違 反 玫 系 正 義 至 明 :  

如此的刑罰規定，顯然形成刑法整體規範内部價值之不一致 

性 。因為舂販將毒品版费給買受人，所受到的處罰比直接殺  

死 y 受人逢嚴属。這樣的剂菊規定，已足以使社會大眾的涞 

|威情鈍化，且射於不法行爲的威受惫廋渑淆到無法分辨到底

9 張 天 一 ，〈释字笫四七六诜解释的遺珠之诋一試論毒品犯罪之相關問題〉’〈月旦法學雜誌〉第 

103 期 ，2003 年 ，頁 178+。

王 皇 玉 '<14■販賣毒品罪 > ( 筘錄）， {政大法學怦馀〉笫 8 4 期 ，2 0 0 5 年 ’1  262-263 ■

第 1 5 頁 ，共 2 0 買



4

5

6 

7 

8 :

9

10

11

12

13

是殺人行為，逢是R 會舂品比校值得非難。________________

(3)再 以 {輪事法）篥 8 3 备 「贩 ♦ 供應德藥成禁藥罪，為例:

「（第一項）明知為偽藥或禁藥，而販賣、供應、調劑、運送、 

寄藏、牙保、轉讓'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，處七年以下有期徒 

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。（第二項说前項之罪， 

因而致人於死老，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供科新臺瞥一億 

元以下•!!金 ：致重傷老，處三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技刑， 

得供科新臺瞥七千五百X 元以下扁金。...,其輿本件糸爭规  

定保護法益相類，但就速巳發生致死、致重傷之具A 結 果 ， 

法定刑亦僅爲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，逮逮低於糸爭规定之死刑 

戋無期徒刑•足欲糸爭规定之重刑，巳然違反艘系正義。

5 、系爭規定，單純以「毒品分級」為依據之作法，使得法定刑度 

無法與販賣毒品行為的不法内涵取得合理的連結，而未能對應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
20 

21 

22

23

24

25

26

不法的程度，亦有違罪責原則：

(1) 學者張天一有認為，目前毒品分級上，主要是以「成瘾性」 

作為區分標準，在毒品戒治工作上，自然需要考慮到成癍性 

高低的差異，而給予不同之矯治方式。然以成癮性之高低來 

作為糸爭规定在處罰鏟重上之衡董標準》即值得商裱，成癦 

性較高的泰品，櫝格固然可能較高，然未必蓴同於對人艘健 

康的傷害越大或引發犯罪的機會越高*舂品的成癦性輿施用 

或贩费舂品所造成的危審性之間是呈現正比的說法，目前並 

沒有足夠的理輪根墟威實謾資料來支持n 。

(2) 系爭規定以單一的分級方式，一體適用於所有的秦品犯罪， 

並以此作為處罰刑唐的关異，蔣「管制壎隼，及「處箣糅準】 

混為一談，亦忽略個別畚品犯罪所具有的本質差異。申言之， 

法定刑度無法典販賨喜品行為的不法内涵取蒋合理的速結，

張天一 _(檢販賣毒品罪在立法及適用上之問題> (節錄），（乍原財經法學）第 2 4 期 ，2 0 1 0 年 ’ 

頁 188-189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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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

15

16 

17

顧然違反n 眚 廉 則 。 j

(3)同時，僅以毒品分級作為刑度之區分標準，不僅欠缺合理性， 

且刑度設計亦過於嚴 苛 ，大幅壓缩法院的裁量空間，又忽略 

R t 舂品抒為現實上所其有之多徵性，銷售之大墼商、組織 

之负賫人尊「舂 梟 】，卻與艄售掖尾蟪成偶發性之兜售老，立 

法上均給予相同之法定刑度，導致姻索中的葬刑不相當，更 

有遠分 fc正義 m ，使罪责不具對稱性、比例性^。

〈4)另查，司法院1 0 6年 1 0 月 1 8 日曾舉辦「販賣秦品案件量刑

趨勢建議」焦點團體會議，其新聞稿即表示：______________

焦點團艘檢視目前實務上販賣毒品案件的量刑現象，發現因 

R 费舂品罪之法定刑度偏重，且針於供出秦品來&因而查獲  

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及於偵查友鏖判中均自白老，舂品危害防 

制條例笫 1 7 條 笫 1 、2 項設有滅魅其刑的说定，故相校於其 

他犯罪類型，R 舂案件的判決敕當出現宜告刑低於法定刑之

情形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顯見實務運作上，系爭規定顯已嚴重造成了量刑的問題。瘦 

犯系爭规定#件慣常出現宜告刑低於法定刑之情形，正是因

18! 為规範過苛遢重，導致情輊法重，個橐中根本旗以適切的量

19

20 

21 

22

23

24

25

刑 。若此，如何能夠符合罪刑相當性？而犧牲掉的，便是個 

案中的正義及人民之權利。

6 、系爭規定業已違反罪刑相當原則而違憲，且不因有司法個案衡 

平調整機制而影響其違憲結果：

(1)如前述，司法院釋字第6 ^ 9號解釋清楚地揭示，倘法定刑之 

規 定 ，對違法情節輕微、顯可憫恕之個案，即使有適用（刑 

法〉第 5 9 條規定酌減其刑，仍無從具體考量行為人所應負

U 張 天 一 ，〈論販賣毒品罪在立法及適用上之問超>，（中原財熳法学〉第 2 4 期 ，2 0 1 0 年 ，頁 198- 

1 9 9 、201 •

王直玉 >(诂販賣毒品罪），（政大法學評論> 第 8 4 期 ，2 0 0 5 年• 頁 230 •

笫 1 7 頁 ，共 2 0 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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貴任之輕微性，不免於罪責不符之違憲結論。

(2)以大多數涉犯系爭規定之案件為例，行為人僅為下游的販賣 

者 ，所販買之毒品數量甚為有限，甚至多有僅是將原欲自行 

施用之秦品轉賣，以供他人消解毒癮之用。此時，對其論以 

最輕法定刑度之無期徒刑，即凸顯罪刑不相當之情w 。縱依 

(刑法〉第 5 9條之規定酌減，至多仍達1 5年徒刑以上之重 

刑，實無從對應個案中極其輕微之態樣，而顯違反罪責原則。 

⑶再者，縱 使 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〉第 1 7 條第 1 項定有供出 

上游，以及第2 項自白之減刑規定。然而，此類規定之刑事 

政策基礎不同，所涉不確定因素甚多，且本質上亦非犯後態 

度審酌，無解消系爭規定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之可能。

⑷再誠如司法院釋字第64 6號解釋中，李震山、林子儀前大法 

官之不同意見書亦表示，如 ：刑■!!酌滅設針 *更蘩請個案執

法者的鈸量》晷形成軚法& 拿判差異之蛣果：______________

…刑事訴訟法關於微罪不舉、緩起訴，以及刑法關於刑之酌 

減 、緩刑等規定，作為避免過苛刑罰發生之方法。多數意見 

所以作此補救之解釋，…惟不論是適用多數意見所指之刑事 

訴訟法及刑法規定，或採取上述限縮適用系爭規定之方法， 

终究餮乎栽法老典拿判4HB人主觀上之善意裁董，且有可能

形成執法或寨判差異之結果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《刑法〉第 5 9 條酌減機制，應是法院就個案，依罪責原則 

與量刑參酌，發現刑罰仍屬過苛時，方予適用，用意應非在 

救濟立法者的法定刑設計不具憲法正當性的問題m 。

四 、系爭規定之法定刑僅有「死刑、無期徒刑」，未能充分反映不法行 

為之内涵，飆為立法之恣意，而違反平等原則：

^ 张天一 _〈綸販賣毒品罪在立法及適用上之問題）_ <中原財經法學〉第 2 4 期 ，2 0 1 0 年 ，頁 197,

^ 許 澤 天 ’〈刑法現範的基本推審查一作為刑事立法界限的比例原則〉，〈惠法解释之理論與實務〉

笫 7 蛛 上 冊 ，2 0 1 0 年 ，頁 3 0 8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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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）  （憲法〉第 7 條平等原則係追求實質平等之保障，違反「恣意 

禁止」，即屬違反平等原則。司法院釋字第4 8 5號解釋以降， 

便以恣意禁止原則為基礎，認立法者倘為差別待遇決定，需本 

於憲法價值髏 系 ，提出合乎事理之依據。

(二） ‘學者法治斌早就點出，針對戡亂時期肅清煙舂條例所為販賣毒 

品者一律處死，不問犯罪情節斂實害輕重，概以單一酷刑處理 

之規定，並非實質之平等16。反觀系爭規定，同樣是特別刑 法 ，

同樣不問犯罪情 g 成實窖輕重，一輾以令二 fe开I ，如同前述違 

反罪刑不相當之紛嫌，同樣無法道過「不尊老不箄之 I 的實質 

平 箄 要 求 ，而此正是罪刑相當的基本委求。

(三） 我國歷來釋憲實務，既已指出不論實質正義及個案情形，一律 

處以劃一之處罰方式，顯屬違憲：

司法院釋字第64 1號解釋理由書謂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以罩一糅準匾分違规情之輕重並彼以计算罰鍰金額，如此 

t f  一之處罰方式，於特殊個案情形，難免贏法兼顧其實質正義， 

尤其罰鍰金期有無限擴大之盧，可觝造成個窠顯然遢苛之處  

蜀 ，致有農重僅害人民財產禮之不當後果，立法者就此未設適  

當之調整機制，其對人民受憲法第十玉條保障之財產椹所為限 

制 ，籲不符妥當性而有違憲法第二十三媒之比例康則。

司法院釋字第4 7 1號解釋理由書謂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槍砲彈藥刀械營制條例第十九條笫一項之規定，不問行為人有 

無預防嫌治其社 ♦ 危險性之必要，一揀室付強制工作三年，拘 

東其中不具社會危險性之受處分人之身艟、自由部分 * 1其所採 

柑施典所欲速成顇防矯治之目的及所需程度，不合憲法第二十 

三條所定之比例原則。

法 治 斌 ，〈司法審查中的平等椹一建搆雙重基準之研究〉（節 錄 〈人文及杜會科學〉第 6 卷第

1 期 ，1996 年 ，頁 35 - 5 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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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! 上開解釋均已指出，僅化之處罰（保安處分）規範，以單一#
：

2[ 準 ，劃一之處罰方式，於個案情形將無法兼顧實皙正義。如前

3 述 ，在個 案 中 ，因僵化的法定刑，廑缩了法院的個案針對不法

4

5

6

7

8 

9

1 0：

11；
1 2 !

13;

14

15!

16；

171

18；

19；

20 :

情節的量刑空間，法院實無從依搲舂品的量、販 t 的次 數 、金 

额是否基利、販费對象箄，具I t且清楚的劃分出刑度，即無從 

依揸不同類別規範射象予以不同處理，亦有違實質平等原則。

(四）誠如許宗力大法官於釋 字 第 6 6 9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指出，整  

別刑法重刑化的立法，應採取夏格的審査標率及審查密度。系 

爭規定定有「死刑、無期徒刑」，除使法定刑過苛、違反罪刑 

相當性外；因系爭制裁规範之規定•未能以客觀揉準區別行為 

不法内涵，使個案中法官未 fe具體考董行為人行為之惡害程度1 

甚至對逭法情節轤徽、顯可憫恕之個案，僅能科處過苛之死刑 

或無期徒刑之法定刑，此除制奪法院刑罰栽董之權限外，亦眉 

立法之懈怠，唯二 fe刑之規定，無從兼顧個案正義，實逭反恣 

意禁止原則，而 與 （憲法〉笫 7 條平等原則相J j。

肆 、結掄

本件系爭規定即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>第4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製造、 

運輸、販賣第一級毒品者，處死刑或無期徒刑…。」侵害人民依《憲 

法> 第 1 5條保障之生存權、第 8 條之人身自由，並違反第7 條之 

平等原則而違憲，敬請鈞庭宣告其立即失效。

此 致

憲 法 法 庭 公 黎

中 華 民 國  1 1 1 年 A  月 I ?  曰

具狀人：

證據清單：

聲證1 :確定终局裁判案號之影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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